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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
国务院关于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批复
（国发〔1985〕85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现对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 厦门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调整为厦门全岛（以高〔崎〕集〔美〕海堤的高崎一端为界）和鼓浪屿全岛，面积一百三十一平方公里。

二、 厦门经济特区应当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的经济特区，并加强同福建省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与技术协作，充分发挥“窗口”作用。

特区内的工业建设要逐步做到以利用外资为主，产品要以大部分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积极扩大出口，外汇收支要致力于及早实现自身平衡，进而为国家作贡献。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要从厦门的实际出发，认真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增加出口创汇和增产国内紧缺产品为中心，切实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二是继续搞好交通、电信、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三是有计划地开发新区，在作好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分期分批进行，做到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收益一片。近一、二年内应集中主要力量搞好湖里工业区的开发建设，尽快发挥投资效益，切忌铺大摊子。

四、 厦门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厦门经济特区，并行使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职责。厦门市人民政府要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实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活力，把厦门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在特区内，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税务、海关、银行、外汇、邮电、铁路、港务、航空等方面的业务，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委托福建省人民政府）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制订管理办法，报国务院核准后实施。

厦门机场可以作为试点下放给地方，按企业办法经营，具体方案由中国民航局同福建省人民政府商定。东渡港的管理体制，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五、 厦门经济特区的生产建设和其它经济活动，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厦门经济特区利用自筹资金进行的生产性建设，投资额在二亿元以上的项目，应经省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重工业五千万元以下、轻工业三千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和三千万元以下的技术改造项目，凡建设和生产条件能自行平衡的，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批；在以上两者之间的项目的审批权限，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利用国外和港澳直接投资兴建的生产性项目，凡投资总额在一千万美元以下，建设、生产条件不需要国家和省综合平衡，产品不要国家和省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投资和外汇能自行补偿的项目，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批。利用国外直接投资兴建的非生产性项目的审批权限，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自行审批的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所需进口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和其他器材，包括确属项目内自用的国家限制进口的产品，均由市人民政府在批准项目的同时一并审批。

厦门经济特区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在国家控制指标外另算。

六、 厦门经济特区内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流通渠道办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或供应本区需要；但属于国内要进口的紧缺产品，采用国内原材料、元器件较多的产品，以及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可以有适当比例的内销，内销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七、 厦门经济特区内，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的各项税收和台湾同胞投资，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以优惠待遇。

国营、集体企业，包括内联企业的税收，则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特区生产的产品出口免征关税。特区内使用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进口，免征关税和进口产品税或增值税，但使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的产品销往内地时，照章补税。特区进口的生活消费品和其他市场商品的关税，在管理线建成使用前，按照海关有关规定办理。

允许除毒品、武器之外的外国商品，在特区内指定地方和在海关严格监管下，储存、改装、加工、加贴标签、复运出口。对这类货物不征关税和进口产品税或增值税，但必须遵守我国有关法规。

八、 厦门经济特区可以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本特区所需商品的进口和本特区内产品的出口；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在海关监管下，经营对台直接贸易；可以开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业务；可以接受内地企业的委托，代理除国家统一经营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但出口非特区产品取得的外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上缴和留成。经营以上进出口业务所需配额、许可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厦门经济特区建立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由厦门市人民政府按国家规定的条件审批，报省和经贸部备案。需要向港澳地区派驻经贸机构，应经省审核后报经贸部审批。

特区作为生产资料进口的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由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批。特区内企业、事业单位自用的和供应本区内市场需要的国家限制进口商品，每年向国家经委集中报一次计划，必要时年中补报一次，在国家批准指标内，由厦门市组织进口。特区进口的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除国家主管部门特批者外，严禁转销内地。

九、 在厦门经济特区内，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地方金融机构，成为经济实体，经营有关业务，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和管理，具体建立的时间和机构，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允许专业银行开办境内居民外币存款业务，存取自由。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国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股票，为建设项目筹集资金，可以试办债券、股票的现货交易业务。外资银行和侨资银行进入厦门经济特区开业，应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十、 为了支持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同意厦门市财政收支对福建省包干，一九九○年以前每年上缴省财政一亿元，其余留市统筹安排。

近期内，国家适当给厦门市若干外汇额度补贴，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厦门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必须在多创外汇、用好外汇上下苦功夫。不要上那些主要靠进口散件组装后大部分内销的生产线。

十一、 厦门经济特区要加强口岸管理，严防走私，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设置管理线，实行口上检查，岸上管理，海上巡逻。具体方案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提出，报国务院批准。

十二、 厦门市除经济特区范围以外的市辖区，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按照沿海进一步开放的十四个城市有关政策执行。厦门市管辖的同安县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按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待。

十三、 厦门紧临台湾海峡，军事设防地带根据需要调整后应划为禁区，以确保防务安全。

十四、 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重要部署。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帮助厦门市作好总体规划，落实具体措施，继续加强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努力把厦门经济特区办好。

国 务 院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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